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中高职贯通培养2019级
三二分段学前教育专业转段考核实施方案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有关通知要求，经研究，特制定三二分段学前教育专业转段考核工作方案如下。
一、考核目的
转段考核旨在按计划、有目标实施联合办学，全面检测教学
质量，提高选拔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考核对象
联合办学招录的三二分段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三、考核方式
主要采取过程考核方式，中职第二学年完成规定课程考核。
四、考核分数
转段考核满分为500分，成绩由中职学段前两年开设的2门文化基础课和3门专业课成绩组成，其中文化基础课成绩在最终成绩中的比例为40%，专业课成绩在最终成绩中的比例为60%。
五、考核办法
1. 考核课程。由我院与对口中职学校根据共同制定的课程计划在前三年所开设的课程中确定2门文化基础课和3门专业课作为考核课程。
2. 考核科目。在确定的考核课程中，“文化基础课”实行“专业理论”考核，“专业课”实行“专业理论”+“专业技能”两个项目考核。
3. 考核方式。根据课程性质、特点、质量标准及教学内容，采取笔试、面试、技能操作等方式进行考核。其中
（1）“文化基础课”采取笔试的方式进行。
（2）“专业课”采取笔试、实操、面试等综合方式进行。
4. 考核命题
转段考核课程考试实行教考分离，由我校根据五年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组织命题，对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两个科目进行综合考核。
（1）“文化基础课”、“专业课”笔试由我校负责试题编制，经审定后在对口中职学校开展考试。
（2）“专业技能”考核由我校负责考核题目的编制，经审核后，在对口中职学校组织考核。
5. 考核时间
（1）“文化基础课”、“专业课”笔试在该门课程结束时进行。
（2）“专业技能”考核根据课程性质、特点和课程标准，在教学过程中或课程结束时进行。
6.  分数构成
（1）专业基础课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课程结束时的笔试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原则上平时成绩占40%，笔试成绩占60%。
（2）专业课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成绩由专业理论笔试和专业技能操作、面试两部分构成，其中专业理论笔试按40%、专业技能操作、面试按60%的比例计入总分。
（3）专业技能考核满分为100分，任课教师可根据教学过程或课程结束时集中考核进行评定，并按60%的比例折算后计入总分。
六、证书要求
根据省相关文件以及我校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的录取要求，转段考核成绩达到要求的同时，考生在中职学段第五学期前应考取以下至少一种证书：
[bookmark: _GoBack]英语证书、计算机证书、教育基础综合证书、美术基础证书、音乐综合证书、护理证书、保育员和育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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